
值班主任：李金娜 编辑：常元慧 美编：许茗蕾 校对：王明才 2024年8月28日 星期三 11 14

创业加盟“网红”连锁店
当心被不良商家“套路”

  近年来，招商加盟行业越来越火热，火锅、KTV、咖
啡……各类“网红”连锁店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然而，一些
不良商家也趁机混迹其中套路懵懂的创业者。那么，加盟过
程中存在哪些法律风险？创业者该如何避坑呢？

  刘女士考虑加盟某咖啡品牌，虽然该品
牌不算知名，但极低的加盟费用仍让人动心，
在考虑一段时间后她就与商家签订了合同。商
家表示加盟该咖啡品牌就要购买品牌方相关
机器设备，刘女士斥巨资购买了咖啡机。之后，
刘女士就无法再联系上品牌方了，这时她才发
现该机器价格远高于同类型咖啡机。
  像刘女士遭遇的这种案例并不鲜见。目
前，市面上有一些不正规的品牌方可能会假
借加盟的名义销售商品，利用极低的加盟门
槛吸引投资者，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忽悠对
方购买高于市价几倍的机器设备，拿到钱后
就逃之夭夭。
  有的不良商家还可能利用加盟方式进行
传销。他们通过建立加盟连锁网、承诺高额
利润的方式吸纳投资人。当投资者参观并深
入了解后，才会发现分店并非其直营店，而
是其他加盟店。这些加盟商通过吸纳其他投
资者加入获得一定的好处，继续发展下线。
还有一些号称自己是国际知名品牌，或者是
拥有国际背景的某公司的分公司来吸引投资
者加盟，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在特许经营合同的订立中，特许人为吸
引客户，往往会在宣传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夸
大行为。若特许人的不实宣传行为足以导致
被特许人作出加盟的决定，被特许人可以解
除特许经营合同。民法典及《商业特许经营
管理条例》对此情况均有规定。民法典第一
百四十六条和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行为人
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
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
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基

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
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
一百四十八条和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一方
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
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三人实
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
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
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
也规定，特许人隐瞒有关信息或者提供虚假
信息的，被特许人可以解除特许经营合同。

法官提醒

  商家通过不实宣传行为足以导致投资者
作出加盟的决定时，投资人可以解除特许经
营合同。投资人在作出投资决定前，应对相
应的后果及市场风险有一定的认知与预判，
时刻保持理智，避免投资冲动，甄别市场中
的有用信息，在投资前对加盟品牌的行业情
况、市场占有率、经营情况等进行必要的调
查核实，切不可仅凭他人的宣传即盲目投入
大量人财物力，导致不必要的损失。无论品
牌方如何宣传，投资人一定要去实体店铺进
行考察。特许人需合法、规范地开展经营活
动，并严格遵守合同约定规范履行合同义
务。在加盟招商宣传中要如实陈述，不要进
行过分夸大或有歧义的宣传或虚假宣传。特
许人应当用心经营、打造自身品牌，切不可
心存侥幸，用欺诈方式骗取短期利益。

  某童装品牌与何先生签订了《特许经营
合同》，授予其该公司旗下童装品牌的特许
经营权，并承诺提供包括开店选址、店面运
营、物品采购、经营管理等在内的技术指
导。合同签订后，何先生交了品牌加盟费、
保证金等费用，但是在后续开店过程中并不
顺利，品牌方并未提供合适的店铺地址，合
同中诸多承诺都无法兑现。后来，品牌方直
接变成无法供货，影响了何先生店铺的正常
经营，直至最终闭店。
  由于品牌方的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
法实现，投资者可以主张解除合同。民法典
第五百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
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
事由。解除合同的事由发生时，解除权人可以
解除合同。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规定，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
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
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
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
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

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
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
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在实际案例中，还有的品牌方为了短期
内扩大业务规模，在前期过于注重加盟费、
直营店数量等，而忽略了后续质量服务，这
也是一些品牌方未能履行相应合同义务的一
个重要原因。

法官提醒

  投资人签订合同之初应注意保存好相
应证据，提升自身诉讼能力特别是举证能
力，如支付特许费用的凭证、货物数量、
价格清单及签收凭据、产品质量存在问题
的证明、原始载体中的沟通记录等。对于
品牌方提供的纸质广告一定要留存好，尽
量将品牌方的承诺内容写进合同中，如果
对方拒绝，就要特别留意商家后续是否有
能力履约。若发生纠纷，双方首先应协商
解决，协商不成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王先生与几个好友合伙加盟了某KTV品
牌。王先生与KTV品牌方签订了《特许经营合
同》，这是由品牌方提供的制式合同，签约时品
牌方未就合同内容对王先生进行任何说明，并在
合同里直接约定“如果加盟方退出，加盟相关费
用一律不退回”。王先生担心自己经营不善，便
将顾虑告知对方，对接人员告诉他“如果不加盟
可以随时退出，相关费用也可以退还，不必有所
顾虑”，并表示现在加盟再赠送啤酒。于是，王
先生与KTV品牌方签订了《特许经营合同》。
因与合伙人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王先生半年后仍
未能成功开店，因此向KTV品牌方提出退出加
盟并要求对方返还加盟费。品牌方却告知，因为
合同已有约定，如果此时退出加盟，不仅相关费
用不退还，还需承担违约金。王先生这时才发现
自己被“套路”了，于是将KTV品牌方诉至法
院，要求其返还相关加盟费。
  法院审理后认为，王先生与KTV品牌方签
订的合同中相关约定属于格式条款，是品牌方为
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
方协商的条款。在合同订立之初，品牌方未对涉
及王先生重大利益的相关条款进行合理说明解
释。“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退还加盟费”的条
款无疑加重了王先生的合同义务，明显有失公
平。对此，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有明确
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
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
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
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
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
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
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
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对于格式条款的无效情形，民法典第四百九
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该格式条款无
效：（一）具有本法第一编第六章第三节和本法
第五百零六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二）提供格式
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
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三）提供格式条
款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最终，法院判决
KTV品牌方向王先生退还加盟费。
  此外，一些品牌方还可能会设置一些合同陷
阱，比如不约定或者约定极短的合同冷静期，以
此限制加盟方单方面解除合同。《商业特许经营
管理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
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
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这
就是所谓的“冷静期”条款，是法律从保护加盟
方的利益出发，考虑到加盟方对所加盟行业可能
没有充分了解，要求品牌方必须给予加盟方考虑
是否继续从事特许经营的一定期限，如加盟方决
定不再从事特许经营的，在此期限内可以随时单
方面解除合同。
  上述案例中，王先生与KTV品牌方签订的
加盟合同即特许经营合同，品牌方为了防止王先
生单方面解除合同没有约定冷静期明显不合理。

法官提醒

  在签订加盟合同时，创业者往往因为经验不
足，或是没有认真审核而忽略了一些合同陷阱，
在后续维权中陷入被动局面。在加盟过程中，加
盟者应当仔细查看相关条款和内容，对合同进行
尽量明确、详细、规范和可量化的约定，特别是
对于关键合同条款或较易发生争议的条款，包括
被特许人店铺选址、装修要求、相关证照办理、
开业条件、保证金返还、双方间经营利润的提
成、分配、违约责任等进行明确详细的约定，以
预防可能引发的争议。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合同
是否约定冷静期，投资人都可以在一定期限内解
除合同，但冷静期设置的期限不宜过长，若双方
之前对冷静期并无约定，则一个月的设置时间是
比较合理的，此外还要考虑投资者是否利用了品
牌方的相关经营资源。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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